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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藝師藝有 

112 學年度鼓勵學校延聘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實施計畫 

 

壹、目的 

一、鼓勵學校聘用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交流藝術專業領域知識或技能，並進行

配合教學課程或活動，以推動融合在地藝術與文化資產為目標。 

二、為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與學校建構相互合作與對話之交流平台，以利傳統藝師

與學校間的資源相互支援，促成在地文化與傳統藝術傳播與文化傳承。 

三、為增進跨部會合作與資源共享，本年度將與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合作，新增「藝師接班

萌芽方案」，盼提升藝才教育環境，透過文化部認證藝師及藝生、在地藝師、各級學

校藝術教師三方合作交流，教學相長，給予學生更專業性的學習內容，幫助藝術教師

增能成長，除了在地性的傳承更提升專業性，並鼓勵學校將成果參與各縣市相關節慶

演出，進行推廣與分享。 

貳、辦理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 

二、協辦單位：文化部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二、承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 (以下稱本單位) 

參、參加對象：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班，並請以學校為單位提

出申請。 

肆、辦理形態 

一、計畫期程： 

1. 112 年 4 月舉辦新計畫說明會 1 場，敬請參加。 

2. 112 年 5 月 19 日(五)前舉辦方案二媒合會。 

3. 112 年 5 月 26 日（五）計畫書收件截止，以郵戳為憑。 

4. 112 年 6 月公布審查結果。 

5.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6 月 30 日，各校完成所有課程與活動。 

6. 113 年 7 月 12 日（五）前完成並寄回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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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理方式：  

(一) 本計畫共有 2種課程方案，請依學校課程性質及需求提出申請，審查通過後於活動期

程內辦理該計畫課程，並於課程結束後提交成果報告書進行結案，方案執行內容請

參考下方表格。 

(二) 計畫申請書請参考附件。 

 

方案類型 內容說明 

方案一： 

長期教學 

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長期教學計畫： 

1. 配合本計畫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班，針對

學校既有課程或器材資源，規劃融合在地文化或傳統藝術之課程，

合作辦理符合計畫宗旨之在地文化或傳統藝術專業課程。 

2. 師資邀請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藝師需親自於課堂上指導與

教學，並與該校藝術教師配合進行協同教學，可邀請一位以上專業

藝師。 

3. 需規劃橫跨上下學期，至少 40 小時具延續性之駐校教學課程，辦理

長期教學或文資踏查等相關課程。 

4. 期程中段須製作期中報告，課程結束後須將教學成果舉辦公開展

演，並以影片紀錄。 

備註： 

1.課程須規劃於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6 月 30 日，總課程時數至少達 40 小時以上。 

2.課程成果需舉辦公開演出或成果展進行發表，並以影片紀錄。 

3.課程期間需配合以照片或影片進行影像紀錄。 

4.課程調整或更換上課師資，應於課程開始前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行文至國立

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進行資料複審，經審核同意後始可更換。 

補助上限 每案 18萬元 

 

方案類型 內容說明 

方案二： 

藝師接班 

萌芽方案 

在地文化工作者結合傳統藝師之在地文化資產推廣課程： 

1. 配合本計畫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班，針對

學校既有課程或器材資源，規劃融合在地文化或傳統藝術之課程，

合作辦理符合計畫宗旨之在地文化或傳統藝術專業課程。 

2. 師資邀請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及文化部公佈之傳統藝術接

班人計劃藝師或結業藝生 (各一位，至少兩位)，藝師需親自於課堂

上指導與教學，並與該校藝術教師配合進行協同教學。 

3. 需規劃橫跨上下學期具延續性之駐校教學課程或文資踏查等相關課

程，至少 40 小時(包含文化部公佈藝師駐校課程至少 12 小時)，亦可

開放予全國高中以下藝術教師參加。 

4. 需將教學結果於傳藝中心舉辦公開展演，或配合地方節慶的演出進

行推廣及分享。 

備註： 

1.課程須規劃於 112 年 8 月 1 日至 113 年 6 月 30 日，至少總課程時數達 40 小時以上(包含

文化部公佈藝師住校課程至少 12 小時) 。 

2.課程成果需舉辦公開演出或成果展進行發表，並以影片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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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課程期間需配合以照片或影片進行影像紀錄。 

4.課程調整或更換上課師資，應於課程開始前提出申請，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行文至國立

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進行資料複審，經審核同意後始可更換。 

5.本學年度試行，最多入選 10 件，列為輔導重點。 

6.文化部公佈之傳統藝術接班人計劃藝師或結業藝生名單如附件一。 

補助上限 每案 25萬元 

 
1. 兩方案比較表： 

 
方案一：長期教學方案 方案二：藝師接班萌芽方案 

配合師資 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至少

一位。 

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及文化部公

佈之傳統藝術接班人計劃藝師或結業藝

生(如附件一)，各一位，至少兩位。 

時數 橫跨上下學期具延續性之駐校教學

課程，至少 40 小時。 

橫跨上下學期具延續性之駐校教學課

程，至少 40 小時(包含文化部公佈藝師

駐校課程至少 12 小時) 。 

其他 期程中段須製作期中報告，課程

結束後須將教學成果舉辦公開展

演。 

需將教學結果於傳藝中心舉辦公開展

演，或配合地方節慶的演出進行推廣及

分享。 

補助經費 18萬元 25萬元 

 

 

伍、申請條件： 

設有藝術才能(含資賦優異)班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

才能資賦優異專長領域課程綱要及「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藝術才能專長領域課程綱

要」內容設計符合本計畫之相關課程或活動，並具創意之教材與教法。 

陸、申請方式 

一、辦理學校擬定計畫後向本單位提出申請。 

二、請於 112 年 5 月 26 日（五）前將用印後的紙本一式 9 份以及原始 WORD 電子檔 1 份

（內含提案申請書、活動規劃表、預算表及相關附件，如附件二），以掛號寄送至國立

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地址：70005 臺南市中西區樹林街二段 33 號），信封

袋上請註明「參加 112 學年度藝師藝有計畫」字樣，以郵戳為憑，逾期、缺件（未及時

補件）或未繳交者視為棄權，不得異議。 

註：電子檔請寄至 moeartproject@gmail.com(主旨註明參加 112 學年度藝師藝有計畫-

OO學校) 

三、另需提供檔案原始電子檔一份（內含申請書、活動規劃表、預算表等原始 WORD

檔），函送所屬直轄市、縣(市)教育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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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申請流程圖： 

 

五、相關表單可至藝師藝有 Google 雲端硬碟下載，或 E-mail 來信索取，最新資訊請追蹤藝

師藝有臉書粉絲專頁。 

藝師藝有 Google 雲端硬碟：https://reurl.cc/ynrvNl 

藝師藝有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moeartproject/ 

計畫聯絡電子信箱：moeartprojec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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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本案承辦單位：國立臺南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鄭素瑜小姐、

江胤蓉小姐，連絡電話 06-213-3111 分機 658，電子信箱：moeartproject@gmail.com。 

 

 

柒、審查方式 

一、評審項目包含「活動辦理方式與預期效應」、「與在地文化結合程度」、「提案發展

性及未來延續性」、「師生參與程度」、「經費運用情形」等 5 項。 

二、由主辦單位聘請各界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依評審項目進行審查。其資料不全經通知

未補件或逾期申請者，不予受理。 

三、審查結果預定於 112 年 6 月公告於「教育部藝師藝有計畫」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oeartproject/)，並函知獲核定辦理之學校。 

四、審查委員依第一項之經費編列合理性及綜合性考量做其適法性刪減(保留)表決通過並

公告後，不得異議。 

五、凡參加申請學校之書面資料，不論獲入選與否均不辦理退件，請自留備份。 

 

捌、評審標準 

評審項目 
配分

比例 
參考構面 

活動辦理方式與

預期效益 
30% 

1. 需規劃橫跨上下學期，至少 40 小時以上具延續性之駐校教

學。 

2. 依課程規劃之預期效益，評估提案辦理效果。 

與在地文化  結

合程度 
30% 

1. 評估所訂立之活動主題與在地文化之結合度。 

2. 評估活動執行過程與在地文化之結合度。 

提案發展性及 

未來延續性 
20% 

1. 評估企劃活動，融入學校課程未來發展之可行性。 

2. 評估提案未來持續辦理之可行性。 

師生參與程度 10% 
1. 依所提之校內教師與學生參與人數評估參與程度。 

2. 依活動內容，評估校外教師參與人數與參與程度。 

經費運用情形 10% 

1. 評估所編列之預算與活動場次之比例。 

2. 評估所編列之預算運用於活動中各項花費之比例與合適

性。 

合    計 100%  

mailto:moeartprojec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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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經費補助原則 

一、本單位公告審核通過學校名單後，統一由教育部辦理後續補助事宜。 

二、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理藝術才能班活動實施要點」辦理，對直轄

市、縣（市）政府之補助比率，詳如下表： 

財力級次為第一級

者 

補助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
70% 

臺北市 

財力級次為第二級

者 

補助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
75% 

新北市、臺中市 

財力級次為第三級

者 

補助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
80% 

桃園市、台南市、高雄市、基

隆市、新竹縣、新竹市、金門

縣 

財力級次為第四級

者 

補助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
85% 

宜蘭縣、彰化縣、南投縣、嘉

義市、花蓮縣 

財力級次為第五級

者 

補助不超過核定計畫金額之
90% 

苗栗縣、雲林縣、嘉義縣、屏

東縣、臺東縣、澎湖縣、連江

縣 

 

三、經費請撥、支用、核銷及結報事宜應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

點」規定辦理。 

拾、 督導及考核 

一、 本單位將於辦理期間組成訪視小組，邀請各領域專家進行抽訪，實際訪視督導實施

成效與反饋教學意見，其訪視結果得作為往後計畫執行之參考依據。 

二、 執行本計畫之承辦績優人員，得予以獎勵。 

三、 本計畫各項目執行期中及結束後，各校應提出成果報告書，填寫回饋表單；其報告

書格式，由教育部定之。 

拾壹、注意事項 

一、申請計畫書已獲得其他補助者不得參與本案計畫。 

二、申請計畫書內容以自行設計為主，相關引用素材應注意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如有違

反，相關法律責任由提案者自行負責。 

三、如有違反著作權經有關機關處罰確定者，除取消其辦理資格，並追繳其執行經費。 



附件一

類別 保存團體/藝師 團隊名稱
結業藝生/習藝生

/青年團員
所在縣市 專長 備註

北管音樂 邱火榮 臺北木偶劇團 林o志 新北市八里區
後場音樂打擊類、弦樂器、

北管嗩吶

北管音樂 邱火榮 延樂軒北管劇團 謝o崎 新北市八里區 後場音樂打擊類、彈撥樂器

北管音樂 邱火榮 延樂軒北管劇團 吳o杰 新北市八里區
布袋戲、後場音樂打擊類、

拉弦樂器

北管戲曲 漢陽北管劇團 漢陽北管劇團 林o芬 宜蘭縣頭城鎮 戲曲身段、唱腔（旦）

北管戲曲 漢陽北管劇團 漢陽北管劇團 莊o芬 宜蘭縣頭城鎮 戲曲身段、唱腔（生）

北管戲曲 漢陽北管劇團 漢陽北管劇團 陳o環 宜蘭縣頭城鎮 後場音樂弦樂器、北管嗩吶

北管戲曲 漢陽北管劇團 漢陽北管劇團 林o清 宜蘭縣頭城鎮 後場音樂打擊類

北管戲曲 漢陽北管劇團 漢陽北管劇團 陳o華 宜蘭縣頭城鎮 後場音樂打擊類

北管戲曲 漢陽北管劇團 漢陽北管劇團 沈o生 宜蘭縣頭城鎮 戲曲身段、唱腔（淨、丑）

北管戲曲 漢陽北管劇團 漢陽北管劇團 鄭o文 宜蘭縣頭城鎮 戲曲身段、唱腔（生）

北管戲曲 漢陽北管劇團 翠蘭戲曲工作坊 李o蘭 新北市三重區 戲曲身段、唱腔（旦）

北管戲曲 漢陽北管劇團 翠蘭戲曲工作坊 周o謙 新北市三重區 後場音樂弦樂器、北管嗩吶

布袋戲 陳錫煌 山宛然劇團 黃o山 新北市板橋區 布袋戲

「接班人好戲台」傳統藝術接班人－駐園演出計畫、駐團演訓計畫、青年團員入團輔導計畫



布袋戲 陳錫煌 弘宛然古典布袋戲團 吳o昌 新北市汐止區 布袋戲、戲偶道具製作

布袋戲 陳錫煌 陳錫煌傳統掌中劇團 陳o霖 臺北市士林區 布袋戲

布袋戲 陳錫煌 彰藝園掌中劇團 陳o佑 彰化縣彰化市 布袋戲

布袋戲 林永志 臺北木偶劇團 廖o瑋 新北市 北管布袋戲

客家戲 劉麗株
鄭榮興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陳o婷 苗栗縣 客家戲曲表演

戲曲基本功、客家戲曲

表演、客家戲曲唱腔、

客家戲曲概論、戲曲容

妝、頭飾製作

客家戲 劉麗株
鄭榮興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陳o如 苗栗縣 客家戲曲表演

戲曲基本功、客家戲曲

表演、客家戲唱腔、亂

彈戲唱腔、戲曲容妝

客家戲 劉麗株
鄭榮興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劉o吟 苗栗縣 客家戲曲表演

戲曲劇本修編、客家戲

曲理論研究、戲曲基本

功、客家戲曲表演、客

家戲唱腔、亂彈戲唱

腔、戲曲容妝

客家戲 劉麗株
鄭榮興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鍾o儀 苗栗縣 客家戲曲音樂

客家八音器樂操作、北

管音樂器樂操作、北管

音樂概論、客家八音概

論、亂彈戲曲概論、採

茶戲曲概論、即興音樂

創作

客家戲 劉麗株
鄭榮興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古o玄 苗栗縣 客家戲曲音樂

客家戲曲伴奏樂器操

作、客家八音樂器演

奏、北管嗩吶演奏、國

樂二胡演奏

客家戲 劉麗株
鄭榮興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鄧o珂 苗栗縣 客家戲曲音樂
客家戲曲音樂彈撥伴

奏、客家八音彈撥演奏



客家戲 潘玉嬌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胡o昇 苗栗縣 客家戲、亂彈戲

戲曲基本功、客家戲曲

表演、客家戲唱腔、亂

彈戲曲表演、亂彈戲唱

腔、戲曲容妝

客家戲 潘玉嬌 榮興客家採茶劇團 吳o真 苗栗縣 客家戲、亂彈戲

戲曲基本功、客家戲曲

表演、客家戲唱腔、亂

彈戲曲表演、亂彈戲唱

腔、戲曲容妝

排灣族口、鼻笛 謝水能 屏東縣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會 鄭o宏 屏東縣瑪家鄉
排灣族口、鼻笛吹唱、鼻笛

製作

排灣族口、鼻笛 謝水能 屏東縣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會 孫o曄 屏東縣瑪家鄉
排灣族口、鼻笛吹唱、鼻笛

製作

排灣族口、鼻笛 許坤仲 伊誕創藝視界企業社 伊誕．ooo隆 屏東縣泰武鄉
排灣族口、鼻笛吹唱、鼻笛

製作

排灣族口、鼻笛 許坤仲 伊誕創藝視界企業社 撒古流．ooo凱 屏東縣泰武鄉
排灣族口、鼻笛吹唱、鼻笛

製作

歌仔戲 廖瓊枝 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 林o丞 臺北市 戲曲身段、唱腔（旦）

歌仔戲 廖瓊枝 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 王o玲 臺北市 戲曲身段、唱腔（旦）

歌仔戲 廖瓊枝 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 江o瑩 臺北市 戲曲身段、唱腔（生）

歌仔戲 廖瓊枝 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 簡o庭 臺北市 戲曲身段、唱腔（旦）

歌仔戲 廖瓊枝 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 童o渝 臺北市 戲曲身段、唱腔（旦）



歌仔戲 廖瓊枝 財團法人廖瓊枝歌仔戲文教基金會 吳o霓 臺北市 戲曲身段、唱腔（旦）

歌仔戲 孫榮輝 一心戲劇團 史o馨 雙北地區 胡琴演奏

歌仔戲 孫榮輝 一心戲劇團 翟o安 雙北地區 歌仔戲表演(專攻生行)

歌仔戲 孫榮輝 一心戲劇團 林o妃 雙北地區 歌仔戲表演(專攻生行)

歌仔戲 林金泉 民權歌劇團 翁o倫 新北市 歌仔戲音樂、布袋戲音樂
精修二胡，對殼仔弦、

大廣弦亦有所長。

歌仔戲 林金泉 民權歌劇團 高o純 新北市 歌仔戲音樂、布袋戲音樂
主修中阮，也兼修三

弦、月琴等各式樂器。

歌仔戲 唐美雲 唐美雲歌仔戲團 吳o真 新北市 歌仔戲表演

歌仔戲 唐美雲 唐美雲歌仔戲團 梁o毓 新北市 歌仔戲表演

歌仔戲 唐美雲 唐美雲歌仔戲團 李 o 新北市 歌仔戲表演

滿州民謠 張日貴 屏東縣滿州鄉民謠協進會 張o英 屏東縣滿州鄉 滿州民謠教唱

滿州民謠 張日貴 屏東縣滿州鄉民謠協進會 張o桂 屏東縣滿州鄉 滿州民謠教唱

說唱 楊秀卿 微笑唸歌團 儲o智 臺中市南區

1.台灣傳統說唱藝術-唸歌，

大廣弦說唱，月琴唸歌彈唱

2.台灣傳統戲曲鑼鼓。

說唱 楊秀卿 津藝聲說唱藝術團 丁o津 宜蘭縣礁溪鄉
臺灣傳統說唱藝術-唸歌

、月琴彈唱

說唱 楊秀卿 津藝聲說唱藝術團 鄭 o 宜蘭縣礁溪鄉
臺灣傳統說唱藝術-唸歌

、月琴彈唱



類別 保存者/藝師 結業藝生 所在縣市 專長 備註

傳統木雕 施鎮洋 施o紋 彰化縣鹿港鎮
木雕工藝、課

程規劃

中部地區縣市可

配合

漆工藝 王清霜 王o源 新北市汐止區 漆藝、水墨

臺北市、桃園

市、桃園市及宜

蘭縣可配合

錫工藝 陳萬能 楊o如
臺南市中西區/花

蓮縣玉里鎮(工作

室)

錫工藝創作及

體驗教學
彰化市可配合

粧佛 施至輝 陳o蔚 彰化縣鹿港鎮
粧佛、神像雕

塑及彩繪

臺中市、彰化縣

及臺北市可配合

竹工藝–籃胎漆器李榮烈 簡o儀 臺中市太平區
竹編、籃胎漆

器創作、教學

臺中市都心區

域、大里區可配

合

竹工藝–籃胎漆器李榮烈 許o鄉 彰化縣芬園鄉
竹編工藝、籃

胎漆器

中南部縣市可配

合

竹藤編 張憲平 朱o俊 苗栗縣竹南鎮 藤編

「接班人好手路」傳統藝術接班人－傳統工藝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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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提案申請書、活動規劃表、預算表 

藝師藝有-112 學年度鼓勵學校延聘在地文化工作者 

或傳統藝師實施計畫提案申請書 

學校名稱(全銜)  

學校承辦人 

連絡方式 

承辦人員： 

辦公室電話：               手機： 

Email： 

學校特色簡介：（請簡述學校教學或其他特色） 

 
 
 
 
 
（本欄位可視情況自行延伸） 

提案內容：（請說明提案目的及執行方向） 

□方案ㄧ：長期教學  □方案二：藝師接班萌芽方案 (擇一勾選) 

課程主題： 

預

期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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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概

述 

 
 
 
 
 
 
 
 

配合文化部傳統藝術中心藝師或藝生簡介（請簡述預計配合教師之經歷） 

姓  名  專業領域  

 
 
 
 
 
 
 
（本欄位可視情況自行延伸或刪除） 

配合在地藝術工作者或藝師簡介（請簡述預計配合教師之經歷） 

 

姓  名  專業領域  

 
 
 
 
 
 
 
（本欄位可視情況自行延伸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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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規劃 

上、下學期合計至少 40 小時課程規劃 

預計上課日期 上課時間(__小時) 上課內容 上課地點 

X 月 X 日 00：00-00：00  

Ex: 
校內 XX 教室 

校外:踏查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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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格可視情況自行延伸） 

課程與本計畫相關說明 

非首次申請本計畫者，請補充說明與過去課程延續或新增之規劃。 

 

 

 

 

 

 

（本表格可視情況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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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預算表： 
長期教學方案最高補助 18 萬元；藝師接班萌芽方案最高補助 25 萬元。（請依各項目填入預算金額；若確有

所需得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增列。）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總價 說明 

出席費 2,500 次  

會議、研討會或審查會出席費，依

「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

點」辦理。請註明編列算式。 

講座鐘點費 2,000 小時  

外聘授課人員講座鐘點費，依「講

座鐘點費支給表」辦理。請註明編

列算式。 

交通費  趟  

講師到校上課使用，依「國內出差

旅費報支要點」辦理，核實支付，

請註明編列算式。 

教學材料費  份  

教學時使用之材料費，請註明編列

算式。(應敘明單價數量或以附表方

式呈現)  

印刷費  式  核實報支。請註明編列算式。 

出席費、講座鐘點

費等全民健保補充

保費 

 1 式  

（出席費+講座鐘點費）*0.0211，

公務人員除外，不得重複投保。請

註明編列算式。 

雜支  1 式  

請依需求填寫，以不超過總經費 6%

為原則。凡前項費用為列之辦公室

務費用屬之，如文具用品、紙張、

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等屬之。 

    
若確有其他所需得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經費編列基準表」增列 

總計 000,000 元  

（如有明細表請附於申請表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室 校長 

與在地文化結合度與呈現方式：（請說明提案如何與在地文化結合與呈現） 

 
 
 
 
（本欄位可視情況自行延伸） 

預期效應：（請說明提案執行後預計成效或結果） 

 
 
 
 
（本欄位可視情況自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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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藝師藝有 

112 學年度鼓勵學校延聘在地文化工作者或傳統藝師計畫 

授權書 
 

 

1. 凡經本計畫審查入選之學校，即視為同意本計畫簡章之相關規定，並證明所繳交一切

資料皆正確無誤，同意資料提供給主辦單位活動相關使用。 

2. 基於對參與本計畫之所有人員肖像權的尊重，本計畫將會就課程活動相關過程進行攝、

錄影及訪問，內容將提供教育部與國立臺南大學非營利目的之用。 

3. 參與本計畫作品之著作所有權(音樂、美術及舞蹈)，教育部與國立臺南大學有權得依

著作權法規定之各種利用方式（例如：重製、改作、編輯、出版、借展、公開口述、

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公開傳輸、公開演出、散布等），為不限時間、地

域、次數及方式之利用。 

4. 教案作品不得抄襲，不符規定之作品本計畫有權取消入選資格，並得追繳相關補(捐)

助款項，並須自行承擔所有法律責任。 

5. 本計畫有保留變更、終止活動細節之權利。 

 

著作權聲明： 

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授權，立書人仍擁有上述授權著作之著作權。立書人擔保本著作係

立書人之原創性著作，有權依本授權書內容進行各項授權，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

慧財產權，並同意其授權著作為無償授權。 

 

 

茲 同意以上規定，簽署授權人簽名： 

 

 

 

 

 

（得由校方承辦本計畫人員代表簽署） 

 

 

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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